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『檔案調閱作業』流程與說明

100.11.07 秘書室修訂

101.02.01 校名修正
一、業務編號：S5

二、業務名稱：檔案調閱作業流程
三、承辦人：曾美儒
四、作業流程與說明：
1.欲調閱檔案者填妥檔案調閱單，並依「檔案調閱要點」送相關單位主管簽核。
2.簽核完成後，持檔案調閱單至檔案室調閱檔案。
3.借閱檔案使用完畢，依期限將檔案歸還檔案室。
4.清點核對出借檔案無誤後，於檔案調閱單上填寫歸檔日期。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調閱檔案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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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調閱要點：
一、調（閱）檔案之權限原則如下：
(一）調閱單位內之公文需經申請單位主管同意。
(二）調閱其他單位之公文需經申請單位及原案單位主管同意。
(三) 調閱檔案若屬機密文件，除需符合前二項原則外，另需主任秘書同意。
二、檔案原件借調期間為七日，機密檔案借調以三日為限。
三、借調檔案原件應於調案期限內歸還，屆期如需繼續使用，應重新申請。
四、借調檔案原件應妥慎保管，不得遺失、轉借，或有拆散、污損、添註、塗改、更換、抽取、增加、圈點等破壞檔案原件或變更檔案原件內容之情事。
五、借出之檔案原件，學校如有公務急用時，調檔單位應立即歸還檔案。
	調閱檔案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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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閱機密文件需經主秘同意





檔管人員登錄至調檔登記簿





調閱正本/影本





正本/影本交調檔人





調閱單位內之公文，需經申請單位主管同意





調閱其他單位之公文，需經申請單位及原案單位主管同意





至秘書室網頁下載調檔單申請單














申請調卷





歸還檔案








